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北艺教发〔2022〕97号
关于受理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

学生转专业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北艺教发〔2022〕71号）精神，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将我校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转专业受理时间
2022年11月22日－28日
二、学生申请转专业，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校全日制学习的本科一、二年级在读学生；
（二）身心健康，且符合转入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三）符合转入学院当次公布的接收条件；
（四）学生具备第二条的第二、第三项，同时具备以下特定条件之一，亦可申请转专业：
1.学生入学后发现有某种疾病或特殊生理原因，经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者；
2.经拟转入专业考核，证实确有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者；
3.经学校认可，确有某种特殊原因，不转专业无法继续学习者；
4.退役后复学或休学创业后复学，需要转专业者。
三、各专业拟接收人数
	学院
	专业
	拟接收

人数
	备注

	建筑与环境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2
	

	
	建筑学
	0
	

	
	土木工程
	0
	

	美术学院
	绘画
	12
	

	
	摄影
	5
	

	
	雕塑
	5
	

	
	书法学
	10
	

	
	美术学
	4
	

	动画与传媒学院
	动画
	15
	

	
	数字媒体艺术
	13
	

	
	播音与主持艺术
	3
	

	人文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0
	大一年级14名，大二年级6名

	
	艺术教育（美术方向）
	13
	仅限大二年级

	
	艺术教育（音乐方向）
	6
	仅限大二年级

	
	舞蹈表演
	0
	

	
	汉语言文学
	5
	仅限大一年级

	
	哲学
	5
	仅限大一年级

	设计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7
	

	
	服装与服饰设计
	5
	

	
	视觉传达设计
	8
	


四、各专业接收及考核条件
具体查看各二级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详见附件）。工作方案解释权归所属二级学院。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转专业
（一）转入我校学习的学生；
（二）已转过专业的学生；
（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四）由专科升入本科的学生；
（五）无正当理由者。
六、其他
（一）有转专业意向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申请，按要求提交材料。
（二）在申请及办理转专业手续过程中，学生应继续在原专业学习，遵守学习纪律，不得无故缺课。无故旷考、考试不及格者，取消转专业资格。
（三）转专业结果将最迟于下学期开学前一周公布。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应在开学第1周3个工作日内到转入学院教务管理部门报到，办理相关转入手续。
（四）转专业学生必须在修业年限内按照新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完成学业，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授予严格按照转入年级、专业的相关标准进行审核，达到转入专业毕业要求的，方可取得毕业证。
（五）根据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转入前未修读的课程，学生应及时办理加修手续。转专业学生的学分认定根据课程学分认定相关制度执行。
（六）转专业后的学费，按转入专业收费标准，自办理转专业手续起缴纳，按财务处相关规定执行。申请补修相关课程的，按照每学分180元收费。
附件：各二级学院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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